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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籃球項目 
成績給分標準 

項目 內容與方法 成績評定 
分

數 

一 

、 
三 
定 
點 
投 
籃 

1.投籃測驗位置為兩邊底線及中間罰球線後一

步距離。（依據現場標示） 

2.每一定點各有五顆球的出手機會，總計 15

顆，並限時一分鐘內完成該項目。 

3.計分方式：如右表。 

 

顆數 得分 顆數 得分 顆數 得分 

15 20 10 10 5 5 

14 18 9 9 4 4 

13 16 8 8 3 3 

12 14 7 7 2 2 

11 12 6 6 1 1 

20

分 

二 
、 
S 
型 
運 
球 
上 
籃 

1.從球場的底線靠右側出發，右手運球繞過第

一個罰球線圈外圍，換手運球至左手，再繞

過中線圈線外圍換手運球致右手，再繞過第

二個罰球線的角錐外圍做收球上籃，進球

後，則原路折返回來，以左手上籃。 

2.若上籃球不進，需補進才能折返或結束。 

3.繞過線圈外圍時不得採線，或撞倒角椎，違

例一次加一秒鐘，依此類推。。 

4.左手者反之。 

5.計分方式：如右表。 

 

秒數 得分 秒數 得分 秒數 得分 

12秒內 20 19秒內 13 26秒內 6 

13秒內 19 20秒內 12 27秒內 5 

14秒內 18 21秒內 11 28秒內 4 

15秒內 17 22秒內 10 29秒內 3 

16秒內 16 23秒內 9 
29秒 

以上 
2 

17秒內 15 24秒內 8   

18秒內 14 25秒內 7   

20

分 

附件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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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、 

底 

線 

折 

返 

跑 

1.從底線出發，跑到對面底線踩線後折返，跑

回出發點結束。。 

2.折返時未踩到底線加 2 秒。 

3.計分方式：如右表。 

 

秒  數 得分 秒 數 得分 

7秒內 20 12秒內 10 

8秒內 18 13秒內 9 

9秒內 16 14秒內 8 

10秒內 14 15秒內 7 

11秒內 12 15秒以上 5 
 

20

分 

四 

、 

五 

對 

五 

比 

賽 

1.按報名順序，以一名中鋒(5 號球員) ，二名

前鋒(3、4 號球員)，二名控衛(1、2 號球員)

為一隊進行分組對抗，如位置重複由臨場委

員決定。 

2.防守以區域、盯人方式進行。 

3.比賽時間10分鐘，依正式比賽規則進行。 

4.人數不足時，以本校球員遞補。 

以考生攻守表現為評量。 

1.進攻表現：包含基本動作、進攻積極

性、掩護觀念等整體表現。 

2.防守表現：包含防守補位及無必要犯規

等觀念整體表現。 

3.潛力評估：身體素質、臨場應變能力、

攻守轉換能力應用、未來發展性。 

40

分 

本說明若有未盡事宜，由召集人（主試）召集監試委員開會決定補充之。 

 


